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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前，本集團已與若干方訂立多項交易，該等各方於[編纂]後將成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編纂]後，我們與該等關連人士之間的該等交易將構

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編纂]後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的詳情載列如下。

我們的關連人士

我們在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已與下列關連人士訂立若干交易，該等交易於[編

纂]後將構成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關連人士名稱 關連關係

立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訊精密」）. . . . . . . . . . . . . . . .

立訊精密持有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珠海景

旺柔性電路有限公司已發行股份的49%，

因此立訊精密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

連人士。

我們的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交易 交易對手方
持續關連
交易的類別 適用上市規則 尋求的豁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人民幣百萬元）

與立訊精密的原材料

 供應協議 . . . . . . . . . .

立訊精密 部分豁免 第14A.35條；

 第14A.101條

公告 150 200 250

部分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原材料供應協議

交易背景

2025年4月3日，本公司與立訊精密（為其自身及代表聯繫人）訂立原材料採購協

議（「原材料供應協議」），據此，本集團將應立訊精密及其聯繫人可能不時的需求，向

其供應原材料（統稱「產品」）。產品可能包括但不限於成品、半成品、材料、備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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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耗材，以及相關設計、研發、測試或服務。產品具體規格以立訊精密出具的採購

訂單或相關交易通知或文件為準。

原材料供應協議初始期限為三年，除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書面通知終止該協議

外，則可以每次續期三年的方式自動續期。雙方或其各自附屬公司或聯繫人將依據原

材料供應協議約定的原則，另行訂立具體協議，明確產品供應的具體條款及條件。

交易理由

本集團與立訊精密具有長期穩定的關係，雙方均互相熟悉彼此的業務需求及要

求。基於過往與立訊精密的業務合作經驗，我們認為本集團與立訊精密能夠穩定、可

靠地有效滿足彼此對相關產品及服務的需求。此外，由於本集團向立訊精密提供產品

及服務屬於日常業務範圍且具有持續性，提供該等產品及服務給立訊精密亦將帶來持

續收入來源，提升本集團的財務表現。

計及(i)立訊精密在精密智能製造領域的領先地位；(ii)立訊精密龐大的客戶群體

及強勁的市場影響力；及(iii)本集團與立訊精密已建立的長期關係，繼續履行原材料供

應協議對本集團而言具有商業合理性且有利。

代價及定價政策

本集團根據原材料供應協議向立訊精密及其聯繫人供應產品所收取的價格，將由

雙方按照公平合理原則，通過商業磋商確定，並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產

品類型、交易數量，以及本集團向市場其他獨立第三方供應同類性質、類型及數量產

品的價格。

歷史金額

截至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4年及2025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本集團向立訊精密及其聯繫人供應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49.3百萬

元、人民幣89.8百萬元、人民幣71.9百萬元及人民幣61.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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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以下表格載列原材料供應協議項下，立訊精密及其聯繫人應向我們支付的年度交

易金額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人民幣百萬元）

立訊精密及其聯繫人應向

 我們支付的總費用 . . . . . . . . . . . . . 150 200 250

建議年度上限基於以下因素釐定：

(i)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立訊精密及其聯繫人就產品供應產生的歷史交

易金額；

(ii) 現有合同價值，以及本集團為滿足立訊精密及其聯繫人未來業務發展需求

而預計的產品供應規模；及

(iii) 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產品預計單價（考慮原材料、人工等相關成本費

用）、匯率波動及市場趨勢。

上市規則含義

立訊精密持有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珠海景旺柔性已發行股份的49%，因此立訊精

密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就原材料供應協議項下交易而言，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計算，截至2028年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度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均高於1%但低於5%，且該等交易發生於

本集團與附屬公司層面關連人士之間。因此，該等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本公司的持

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14A.71條的年度申報規定以及上市規則

第14A.35條的公告規定；惟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1條，該等交易可豁免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36條有關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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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持續關連交易框架協議執行所採取的內部控制程序

為確保相關交易將按照原材料供應協議條款（包括定價政策）執行，並符合上市

規則的所有適用要求，本集團採納以下內部控制措施：

• 我們已採納關連交易管理政策，確保關連交易以公平方式、按正常商業條

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 就向立訊精密及╱或其聯繫人供應產品簽訂具體協議前，本集團相關業務

板塊的運營部門將對擬進行交易的條款（包括定價及其他合同條款）與本集

團與獨立第三方之間已達成的同類交易條款或提供予獨立第三方的條款（視

情況而定）進行對比，確保向立訊精密及╱或其聯繫人供應產品的條款，

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本集團提供予獨立第三方的條款；

• 本集團財務團隊將定期核查原材料供應協議項下交易的定價情況，確保該

等交易按照協議約定的定價條款執行；

• 本集團內部控制團隊將定期對照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就同類產品協商確定

的價格，審閱原材料供應協議項下交易的定價，確保向立訊精密及其聯繫

人供應產品的具體協議條款，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之

間的交易條款；

• 本集團財務團隊及業務團隊將定期監控原材料供應協議項下的交易金額，

當預計交易金額可能超過年度上限時，將根據本集團關連交易管理政策及

時上報，確保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所有適用要求，包括在適當時修訂相

關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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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法律團隊已審閱原材料供應協議的條款，若交易主要條款擬發生任

何變更，法律團隊將確保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所有適用要求，包括但不

限於發佈公告；及

• 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核數師將按照上市規則第14A.55條及第14A.56條

的規定，對框架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閱，並出具年度確認

書。

豁免申請及其條件

就上述原材料供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的

規定，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公告要求，且聯交所[已批准]該豁

免申請，惟需滿足以下條件：截至2026年、2027年及2028年12月31日止各年度，該等

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交易金額不得超過上文所述的相關年度上限。

董事確認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上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已於及將繼

續於我們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基於公平合理且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條款訂立；及(ii)該等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確認

聯席保薦人已(i)審閱本公司提供的與上述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相關的有關文件

及資料；(ii)獲取本公司及董事出具的必要陳述與確認；及(iii)參與相關盡職調查，並

與本集團管理層進行討論。

基於上文所述，聯席保薦人認為，上述已尋求豁免的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乃

於我們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有關該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亦屬公平合

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